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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  

浙编办函〔2020〕64 号 

 

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浙江省商务厅所属浙江省散装 

水泥发展中心等 7 家事业单位机构 

编制规定的通知 
 

省商务厅党组： 

你厅所属的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等 7 家事业单位机构编

制规定已经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，现予印发。 

 

附件：1．浙江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
   2．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机构编制规定 

   3．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


— 2 — 

   4．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
   5．浙江省自由贸易发展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
   6．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
   7．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
 

 

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2020 年 1 月 2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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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浙江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 

第一条 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浙江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为浙江省商务厅所属
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为正处级。 

第三条  浙江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负责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和水泥预

制构件行业管理的辅助工作。参与拟订行业发展规划，并协

助实施。 

（二）承担全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项目、散装

水泥中转配送站项目、水泥预制构件项目规划管理的辅助工

作。承担全省水泥生产项目散装发放能力管理的辅助工作。 

（三）承担全省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砂浆，以及禁止

建设工程使用袋装水泥和袋装普通干混砂浆的辅助工作。承

担行业的清洁生产、资源综合利用、节能减排等的辅助工作。 

（四）承担全省散装水泥专用车辆安全共治系统运维工

作。承担相关专用车辆驾驶人员从业培训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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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承担行业的技术创新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，协

同相关部门制定行业标准、规范等。承担行业现代物流体系

建设的辅助工作。 

（六）完成浙江省商务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  浙江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事业编制 6 名。设主

任 1 名，副主任 1 名。 

第五条  浙江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全

额补助。 

第六条  浙江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，全面推进党的政

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制

度建设贯穿其中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

质量，发扬党内民主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

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

众的优势，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 

第七条  浙江省散装水泥发展中心干部人事管理、财务

监管、重要业务安排等由浙江省商务厅统一管理。浙江省散

装水泥发展中心负责日常党建、资产财务管理、业务运行等

事宜，不得承担行政职能，不得从事经营活动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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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机构编制规定 
 

第一条 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为浙江省商务厅所属公益二

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相当于正处级，挂浙江省世界贸易研

究咨询中心牌子。 

第三条 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方针

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

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承担商务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，开展国内外贸易、

外商投资、对外投资、开发区、消费流通等领域规划和研究

服务。 

（二）开展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长三角一体化、自贸区（港）

等重大研究服务，推动智库建设。 

（三）开展新型贸易方式研究，为国际、国内市场运行

数据整理和监测分析提供服务。 

（四）开展 WTO 和国别经济研究，提供咨询服务。 

（五）开展商务扶持政策绩效评价和评估服务，汇集、

整理、出版、宣传商务领域信息和研究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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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组织开展商务领域学术交流、宣传合作等活动。 

（七）完成浙江省商务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 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事业编制 16 名。设院长 1

名，副院长 2 名。 

第五条 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所需经费由省财政适当补助。 

第六条 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的路线

方针政策，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，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、

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制度建设贯

穿其中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，发

扬党内民主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，充

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，

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 

第七条 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处级以上干部任免、财务监

管、重要业务安排等由浙江省商务厅统一管理。浙江省商务

研究院负责日常党建、其他干部人事管理、资产财务管理、

业务运行等事宜，不得承担行政职能，不得偏离公益目标从

事经营活动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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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 

第一条 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、浙江省驻外商务机

构服务中心整合组建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。浙江省国际

投资促进中心为浙江省商务厅所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机构

规格为正处级，挂浙江省驻外商务机构服务中心牌子。 

第三条  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承担全省开放型经济、投资环境、利用外资政策

和重点产业宣传工作，开展引资、引技、引智相关服务。 

（二）开展全省企业境外投资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、

提高国际竞争力相关服务。 

（三）参与拟订投资促进战略、规划和指导意见。组织

开展境内外双向投资促进活动。 

（四）开展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项目的跟踪、协调、考

察、咨询等全程服务。 

（五）承担与驻外使领馆、各国驻华使（领）馆、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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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、商协会等机构组织的联系拓展，构建商务服务网络。配

合调解处置所在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经贸类突发事件和纠纷。 

（六）承担“引进来”与“走出去”工作网络和信息库的

建设工作。 

（七）承担驻外商务代表机构建设、服务联络和工作人

员的日常管理。 

（八）指导全省投资促进机构开展项目推进及投资促进

活动。 

（九）承担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投诉受理的辅助工

作，参与全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事项调研相关工作。 

（十）完成浙江省商务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  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事业编制 31 名。设主

任 1 名，副主任 3 名。 

第五条  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适

当补助。 

第六条  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，全面推进党的政

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制

度建设贯穿其中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

质量，发扬党内民主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

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

众的优势，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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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处级以上干部任免、

财务监管、重要业务安排等由浙江省商务厅统一管理。浙江

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负责日常党建、其他干部人事管理、资

产财务管理、业务运行等事宜，不得承担行政职能，不得偏

离公益目标从事经营活动。 

第八条  原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、浙江省驻外商务

机构服务中心的机构编制事项不再有效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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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 

第一条 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为浙江省商务厅所属

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为正处级。 

第三条  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承担全省外贸数据的运营维护、数据分解、分析

研判等工作。  

（二）承担浙江省对外贸易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。 

（三）组织开展各类外贸业态、外贸主体、品牌商品的

国际市场拓展和对外宣传推介活动。 

（四）开展与境外贸易促进机构的合作交流，组织开展

贸易洽谈和对接等促进工作。 

（五）承担全省境内外综合性展览会、洽谈会和博览会

的统计、分析、评估工作。 

（六）组织开展外贸新业态的培育发展工作。 

（七）完成浙江省商务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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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事业编制 8 名。设主

任 1 名，副主任 1 名。 

第五条  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适

当补助。 

第六条  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，全面推进党的政

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制

度建设贯穿其中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

质量，发扬党内民主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

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

众的优势，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 

第七条  浙江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处级以上干部任免、

财务监管、重要业务安排等由浙江省商务厅统一管理。浙江

省对外贸易服务中心负责日常党建、其他干部人事管理、资

产财务管理、业务运行等事宜，不得承担行政职能，不得偏

离公益目标从事经营活动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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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浙江省自由贸易发展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 

第一条 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浙江省商务认证中心更名为浙江省自由贸易发

展中心，为浙江省商务厅所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

格为正处级。 

第三条  浙江省自由贸易发展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承担自由贸易区建设投资便利与贸易自由的服务

工作。 

（二）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研究，协助开展自

由贸易试验区有关发展规划编制、政策起草和课题调研工作。 

（三）承担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工作，

组织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贸区联动创新区的交流研讨、实践

考察等活动。 

（四）统计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公共信息，分析自

由贸易试验区运行、政策实施情况和改革试点成果。组织实

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贸区联动创新区建设情况的第三方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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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评估工作。 

（五）承担自贸区建设的对外宣传联络，开展自由贸易

试验区舆情监测、分析工作。 

（六）协助自贸区试验区国际咨询委员会开展调研、论

坛、会议等相关活动。 

（七）开展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、咨询、宣传等服务。 

（八）开展商务系统培训和商务认证等服务。 

（九）完成浙江省商务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  浙江省自由贸易发展中心事业编制 8 名。设主

任 1 名，副主任 1 名。 

第五条  浙江省自由贸易发展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适

当补助。 

第六条  浙江省自由贸易发展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，全面推进党的政

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制

度建设贯穿其中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

质量，发扬党内民主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

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

众的优势，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 

第七条  浙江省自由贸易发展中心处级以上干部任免、

财务监管、重要业务安排等由浙江省商务厅统一管理。浙江

省自由贸易发展中心负责日常党建、其他干部人事管理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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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财务管理、业务运行等事宜，不得承担行政职能，不得偏

离公益目标从事经营活动。 

第八条  原浙江省商务认证中心的机构编制事项不再

有效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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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 

第一条 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为浙江省商务厅所属

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为正处级。 

第三条  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承担浙江省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及相关

理论研究。 

（二）承担浙江省电子商务法规、规划、政策及有关标

准起草的辅助工作。 

（三）承担浙江省电子商务行业统计和监测的具体工作，

负责电子商务管理和公共服务平台的日常维护。 

（四）承担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促进工作，开展电子商务

国际交流与合作。 

（五）负责跟踪、对接电子商务领域的投资项目。 

（六）承担厅机关智慧政务服务平台工作。 

（七）完成浙江省商务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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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事业编制 9 名。设主

任 1 名，副主任 1 名。 

第五条  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所需经费自理。 

第六条  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，全面推进党的政

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制

度建设贯穿其中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

质量，发扬党内民主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

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

众的优势，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 

第七条  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处级以上干部任免、

财务监管、重要业务安排等由浙江省商务厅统一管理。浙江

省电子商务促进中心负责日常党建、其他干部人事管理、资

产财务管理、业务运行等事宜，不得承担行政职能，不得偏

离公益目标从事经营活动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

— 17 —   

附件 7 

 

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机构编制规定 
 

第一条 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

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为浙江省商务厅所

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为副处级。 

第三条  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

省委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

的全面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承担厅机关办公用房及厅属房产使用管理。 

（二）负责厅机关固定资产管理、政府采购实施、安全

保卫等后勤保障工作。 

（三）完成浙江省商务厅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  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事业编制 14 名。设

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2 名。 

第五条  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

适当补助。 

第六条  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党组织要认真贯彻

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紧密围绕单位中心工作，全面推进党的

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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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建设贯穿其中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，不断提高党的建

设质量，发扬党内民主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坚持党要管党、从

严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

群众的优势，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 

第七条  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班子成员和处级以

上干部任免、财务监管、重要业务安排等由浙江省商务厅统

一管理。浙江省商务厅后勤服务中心负责日常党建、其他干

部人事管理、资产财务管理、业务运行等事宜，不得承担行

政职能，不得偏离公益目标从事经营活动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

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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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组织部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、省医保局。 

中共浙江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处       2020年 1月 20日印发 
 


